
二零一二年三月一日會議 

討論文件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進行先進交通偵測科技試驗 

 

 

目的 

 

  當局建議在本港進行先進交通偵測科技試驗

計劃，本文件闡述該建議。 

 

背景 

 

2.  二零零五年五月九日，惡劣天氣導致多宗樹木

和棚架倒塌事故，令九龍廣泛地區出現嚴重的交通擠

塞。同月，當局成立緊急交通事故協調工作專責小組(專

責小組)，以檢討緊急交通運輸事故的處理機制。 

 

3.  二零零五年六月，專責小組提出多項長遠建

議，內容關乎借助先進科技收集、展示、共享和發放實

時交通及運輸資訊，以提升事故管理效率。二零零七

年，運輸署進行“在事故管理上運用先進科技的可行性

研究＂。該研究在二零一零年五月完成，提出多項建

議，其中包括： 

 
(a) 運輸署建立新的交通及事故管理系統；以及 

 
(b) 進行試驗計劃，以評估在本港環境使用各項先

進交通偵測科技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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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於擬設的交通及事故管理系統，運輸署在二

零一零年六月二十八日諮詢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並

在該年十一月獲立法會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該系統的

設計工作正在進行，預料可於二零一五年投入運作。 

 

5.  為推展專責小組建議的交通偵測科技試驗計

劃，運輸署在二零一零年九月委聘顧問進行研究。顧問

提議就四種選定偵測技術進行試驗。 

 

交通及事故管理 

 

6.  為管理交通，我們需要收集車速、車輛密度和

流量等交通資訊。當發生影響交通的事故，能否適時啟

動適當措施以管理事故，有否實時交通資訊供使用至為

重要。該等措施包括與相關各方聯絡、訂出交通改道路

線，以及向市民發放資訊。過去數年，各種交通偵測科

技不斷改進，已發展至能夠自動收集並分析實時交通資

訊的水平。利用該等技術，便有可能及早偵測事故，讓

交通管理中心的操作人員更快捷地作出回應和採取適

當行動。 

 

7.  多年來，本港一直透過安裝在行車道的感應線

圈收集實時交通資訊。然而，感應線圈的安裝和維修保

養工作會阻礙交通。雖然我們也安裝了閉路電視攝影

機，但只能獲得交通影像，除非以人手點算，否則不能

獲取車速、車輛密度和流量等交通資訊。為提升交通及

事故管理能力，包括向公眾有效地發放實時交通資訊，

我們需要在策略性地點增設交通偵測儀器，務求更廣泛

地覆蓋本港道路網。擬議試驗計劃的目的，是評估市面

上新型交通偵測儀器的功能及在本港環境下使用的成

效，以期訂出更快捷和更有效地加裝交通偵測儀器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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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偵測科技 

 

8.  現選定下述四種交通偵測科技以作測試： 

 
(a) 車牌自動識別技術； 

(b) 藍芽識別技術；  
(c)  視像分析技術；以及  
(d) 微波雷達技術。 

 

9.  上述四種交通偵測科技已經在海外不同地區

廣泛應用於收集實時交通資訊，以協助交通及事故管理

工作。下文各段說明該等技術的一般運作原理。 

 

車牌自動識別技術 

 

10.  車牌自動識別技術在不同位置拍攝同一車輛

的車牌號碼，經配對後計算該車輛的平均車速。試驗期

間，系統只會攝取以有限公司名義登記的車輛的車牌號

碼計算車速。系統每晚會從運輸署的車輛牌照及駕駛執

照綜合資料電腦系統中，將已更新的有限公司車輛車牌

號碼名單(白名單)，下載至路旁攝影機系統使用，以確

保只有白名單上的車牌號碼會被攝取並作處理。拍攝所

得的車牌號碼會被加密，確保在系統以外無法辨認，從

而保障私隱。計算出車速後，所有加密數據會立即被刪

除。 

 

藍芽識別技術 

 

11.  藍芽識別技術能接收手提電話和免提聽筒等

藍芽設備的獨有識別信號。所有藍芽設備均內置獨有識

別信號以便互通，這些信號可被遠距離的合適儀器偵測

得到。在路旁裝設的偵測器，可偵測行駛中車輛內藍芽

設備發出的識別信號，從而計算車速，得出交通流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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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由於識別信號不含藍芽設備擁有人的姓名或手提電

話號碼等資料，偵測系統將不能得悉有關人士的位置。

為進一步保障私隱不受侵擾，識別信號一俟接收便會加

密，確保在系統以外無法辨認。計算出車速後，系統便

會刪除相關數據。 

 

視像分析 

 

12.  視像分析技術是利用閉路電視攝影機取得的

視像訊息收集交通數據。由於車輛的影像訊息會在行駛

中產生變化，閉路電視系統會加設後端處理器進行分

析，處理器根據視像訊息特性的變化，估計出車速、車

輛密度和流量等交通數據。計算出交通數據後，視像訊

息會被刪除。 

 

微波雷達技術 

 

13.  微波雷達技術利用微波量度車速。設於路旁的

微波雷達所發出的微波信號，會被駛經車輛的車身反射

回來。微波設備偵測反射回來的信號，從而計算車速。

當中並不涉及識別個別車輛。 

 

試驗位置 

 

14.  在上述四種技術中，只有車牌自動識別技術、

藍芽識別技術和微波雷達技術需要在路旁安裝設備以

進行實地試驗。視像分析技術可以通過現已設於路旁的

閉路電視攝影機取得視像，所以只要在運輸署場地安裝

所需設備，便可進行試驗。 

 

15.  在實地試驗中，車牌自動識別技術、藍芽識別

技術和微波雷達技術會在四處具不同道路特性的位置

進行測試。這四個位置為市區主幹路(彌敦道)、設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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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軌的市區主幹路(軒尼詩道)、主要道路(觀塘繞道)，

以及設有隔音屏障的主要道路(象鼻山路)： 

 

 彌敦道─車牌自動識別技術、藍芽識別技術和

微波雷達技術； 

 軒尼詩道─車牌自動識別技術和微波雷達技

術； 

 觀塘繞道─車牌自動識別技術和微波雷達技

術；以及 

 象鼻山路─藍芽識別技術和微波雷達技術。 

 

第 14 段已解釋，視像分析技術的試驗只需於運輸署場

地安裝設備便可進行。 

 

16.  試驗計劃所評估的因素包括每種偵測技術的

功能、表現(包括可靠性，例如可以準確偵測車速數據

的成功率)和成本效益。 

 

財政影響及推行時間表 

 

17.  試驗計劃的估計費用約為 486 萬元，需時約 15
個月，項目包括購置和安裝設備、建造承托支架以裝配

有關器材、收集數據和進行評估。 

 

私隱影響評估 

 

18.  我們了解上述四種選定偵測技術或會涉及私

隱問題，已計劃進行私隱影響評估；該評估是在應用上

述四種偵測技術時確保個人資料受到保障的工具。私隱

影響評估能就處理和使用個人資料方面評估相關建議

所涉及的私隱風險。透過私隱影響評估，我們可以建立

審查基準，以審核相關工作。就試驗計劃而言，私隱影

響評估會分兩個階段進行，以確保相關試驗符合香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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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第 486 章《個人資料(私隱)條例》所訂明的保障資料

原則。  
 
19.  我們已根據上述四種偵測技術的運作原理，完

成第一階段的私隱影響評估。評估結果已送交個人資料

私隱專員公署(公署)審批，公署並無提出負面意見。 

 

20.  為確保符合《個人資料(私隱)條例》所訂明的

保障資料原則，並根據第一階段私隱影響評估的結果，

我們訂定下述措施： 

 

(a) 不會收集個人資料作數據計算用途，系統所收

集的數據皆為非個人資料，例子如下： 

 

 就車牌自動識別技術而言，只會收集以有

限公司名義登記的車輛的車牌號碼。 

 

  就藍芽識別技術而言，藍芽設備的識別信

號不含設備擁有人的任何資料。 

 

  就視像分析技術而言，不會收集可辨認個

人身份的資料，只會提取和儲存總計交通

數據(車速、車輛密度和流量)。 

 

 就微波雷達技術而言，不會接收到有關司

機身分或車牌號碼的資料。 

 

(b) 所有收集到的原數據均會在進一步處理前先

行加密，以確保資料在系統以外不能辨認，而

加密數據使用完後亦會即時被刪除，從而加強

保障私隱和個人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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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數據收集過程開始之前，當局會透過運輸署網

站發放相關資料，並會在試驗路段豎設告示標

誌。  
 

21.  在選定相關的偵測設備後，我們便會進行第二

階段的私隱影響評估。我們會按實際的系統設計，建議

進一步處理私隱事宜的詳細措施。我們會就第二階段評

估的結果徵求公署意見，然後才會展開數據收集工作。 

 

私隱循規審核 

 

22.  除上述分兩個階段進行的私隱影響評估外，我

們會委聘獨立的私隱顧問，根據私隱影響評估的結果、

私隱政策、保障資料原則，以及有關私隱保障和資料處

理的實務守則，在數據收集過程展開時進行私隱循規審

核，有系統地核實四種偵測技術的數據收集過程是否符

合有關要求。  

 

諮詢 

 

23.  我們在二零一一年十二月就進行試驗計劃的

建議徵詢交通諮詢委員會的意見，委員普遍支持該建

議。 

 

徵詢意見  
 

24.  請委員留意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 

二零一二年二月 




